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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借款利息规定的建议

的回复 

 

 沈雪冰同志： 

   您寄来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关于借款利息规定的建议》（以下简称《借款利息建议》）收悉。经研究，回复如下： 

   您在《借款利息建议》中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利率规定存在的问题、修改理由等，并以

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该条进行修改的建议。您的这些分析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您对这一司法解

释规定的重视和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关心。在此，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各类市场主体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作为

正规金融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

我调整和适应能力，在拓宽融资渠道、推动经济较快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并呈现出“井喷式”上升趋势，给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我院在深入研究民间借贷案件审判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充分征求院外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的颁布实

施，为统一裁判标准、完善民间借贷立法、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审判实践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

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侵害了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许多法院通过多种形式反

映此类问题较为突出，给民事审判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有鉴于此，我院又在 2018 年及时

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 号）（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切实提高对“套路贷”

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违法犯罪

线索、材料的，要及时依法处理。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特别是针对利率问题，《通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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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要从严把握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

“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

不予支持。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

付本金系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

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发现交易平台、交易对手、

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式，坚

决予以遏制。 

   利率的高低设计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相关纠纷案件

密切相关。您在建议中提出的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存在的问题和分析的理由，我们将高度重视，

并及时开展相关调研。在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适时启

动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力支持。 

  2019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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